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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

于发行人提供的信息。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

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

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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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债券发

行人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披露的《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转

让资产的公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

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交易背景 

2022 年 12 月 27 日，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环投、

发行人）与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国国控）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2023 年 2 月 10 日，广州环投与宁国国控、

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023 年 4 月

25 日，广州环投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350 万股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科）股份，占博世科总股本的 0.69%。减持后，广州环

投持有博世科股份 151,354,644 股，占博世科总股本的 29.98%。2023 年 4 月 25

日，广州环投与宁国国控、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补充协议（二）》。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广州环投将直接持有的博世科非限售

流通股份合计 52,198,764 股（占博世科总股本的 10.34%，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以 9.95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宁国国控，并将其持有的博世科 99,155,880 股股份

（占博世科总股本的 19.64%，以下简称“委托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权

委托给宁国国控行使。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宁国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开发区河沥园区振宁路南侧东城路北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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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法定代表人：郭士光 

成立日期：2013-02-05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管理及其项目的投资；项目代建；道路

养护；道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附属设施经营管理；道路基础设施项目沿线一定范围

内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户外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建筑材料、机

电产品、机械设备销售；工程项目咨询服务；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汽车零

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宁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与发行人关系 

广州环投与宁国国控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高新区高安路 101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雪球 

成立日期：1999-04-13 

注册资本：50487.2458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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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肥料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

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劳务派遣服务；出入境检

疫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与发行人关系 

本次交易前博世科为广州环投控股子公司。 

（三）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第一季度/末 2022 年度/末 

资产总计 1,184,137.25  1,199,905.61 

负债合计 934,322.88 945,063.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9,814.37 254,842.01  

营业收入 40,822.46 222,380.49 

净利润 168.21 -44,70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5,401.82 15,3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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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08.62 -32,750.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337.30 -30,063.88 

注：2022 年度/末数据已经审，2023 年一季度/末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承诺事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 年 12 月 27 日，广州环投与宁国国控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

权委托协议》；2023 年 2 月 10 日，广州环投与宁国国控、王双飞、宋海农、杨崎

峰、许开绍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2023 年 4 月 25 日，广州环投与宁

国国控、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开绍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

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广州环投将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非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52,198,76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34%，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以 9.95 元

/股的价格转让给宁国国控，并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99,155,880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9.64%，以下简称“委托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

宁国国控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限标的股份过户至宁国国控名下之日起至以下时点

中的较早者：（1）委托之日起满 36 个月；（2）宁国国控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协

议受让或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等方式持有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29.90%之日。 

（二）转让方承诺事项 

转让方广州环投在本次交易中无相关承诺事项。 

五、本次交易履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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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5 日，本次股份转让已完成，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受让股份已过户至宁国国控名下。 

根据已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股份

过户完成的同时《表决权委托协议》即生效，广州环投将直接持有的博世科股份

99,155,880 股，占截至 2023 年 5 月 24 日博世科总股本的 19.64%对应的表决权

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宁国国控行使，委托期限自《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

份过户至宁国国控名下之日起至以下时点中的较早者：（1）委托之日起满 36 个

月；（2）宁国国控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协议受让或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等方式

持有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29.90%之日。同时，广州环投及宁国国控自《表决权委

托协议》生效时达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承诺共同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双方一致行动的期限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算，有效期

至《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时届满。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表决权委托所涉及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博世

科总 

股本比

例 

享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占博世

科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博世

科总股

本比例 

享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占博世

科总股

本比例 

广州环投 151,354,644 29.98% 151,354,644 29.98% 99,155,880 19.64% - - 

宁国国控 - - - - 52,198,764 10.34% 151,354,644 29.98% 

六、与交易相关的决策情况 

本次出售转让资产已经广州环投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广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转让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的批复》（穗国资批〔2023〕

70 号），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影响分析 



7 

 

本次出售转让资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平安证券作为“20 穗环 G1”、 “21 穗环 G1”和“22 穗环 G1”的受托管理

人，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最新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督促发行人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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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

售转让资产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